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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珠海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海市交通运输局、珠海市交通规划研究与信息中心、暨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彦云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广东紫光云平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鼎基标准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胜、余萍、保丽霞、武建华、梁江涛、彭永青、林燕燕、廖定东、乔宝良、

张国杰、朱小华、佘永业、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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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车辆疲劳驾驶监测预警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运输车辆疲劳驾驶监测预警管理的监测内容、预警要求及预警处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道路运输车辆司机疲劳驾驶的监测、预警与干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226-2008 道路运输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8226-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道路运输车辆 road transport vehicle

获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的车辆，包括道路旅客运输车辆、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车辆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3.2

疲劳驾驶 fatigue driving

由于驾驶员缺少休息或长时间驾驶等原因，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出现的驾驶过程中反

应时间变慢、视力与协调性变差、或处理外界信息延迟等现象的驾驶状态。

3.3

疲劳驾驶指数 fatigue driving index

反映驾驶人员疲劳驾驶程度的指标。

3.4

疲劳驾驶监测及预警系统 fatigue driving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用于监测道路运输车辆驾驶员疲劳驾驶监测特征，满足政府监管部门及运营企业对驾驶员疲劳驾驶

监测及预警，并能对道路运输车辆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综合性信息处理系统。

注：本文件以下简称“系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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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报率 false alert rate

疲劳驾驶检验事件中非疲劳驾驶事件被系统错误检测为疲劳驾驶事件的数量占检测事件总数量的

百分比。

3.6

漏检率 miss alert rate

疲劳驾驶检验事件中未发现的疲劳驾驶事件数量占检测事件总数量的百分比。

4 监测内容

4.1 驾驶人员身份监测

可实现对驾驶人员身份特征的抓取、存储、传递、配对和验证。

4.2 驾驶人员表情特征监测

可实时实现对驾驶人员眼部、口部等动作的采集、存储、分析和传递。

4.3 疑似疲劳驾驶行为监测

可实时实现对驾驶人员眨眼、闭眼、打哈欠等疑似疲劳驾驶事件及连续驾驶时长等数据的采集、存

储、分析和传递。

4.4 疲劳驾驶数据监测

根据4.1～4.3实时监测数据，应实现疲劳驾驶状态的动态评估，参照附录A计算疲劳驾驶指数和预

警级别并对数据存储、分析和传递。

5 预警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应实现监控平台及车载终端的疲劳预警。

5.1.2 驾驶员面部特征应可识别。

5.2 功能要求

5.2.1 应设有驾驶员身份唯一性识别、视频监控、语音提醒、语音指令下发功能。

5.2.2 应实现对驾驶员眨眼、闭眼、打哈欠等疲劳驾驶行为识别功能。

5.2.3 应实现对道路运输车辆实时状态及疲劳驾驶监测数据、疲劳驾驶报警数据、驾驶员及车辆设备

信息数据、指令下发数据等数据的存储、查询、分析及处理功能。

5.2.4 应实现疲劳驾驶识别、疲劳驾驶级别区分、报警、数据存储及统计、图片视频保存以及回放功

能。

5.2.5 应实现对疲劳驾驶行为主动报警、监控平台事件自动处理及平台数据记录功能。

5.2.6 应具有系统正常、系统故障的工作状态监测功能。

5.2.7 监控平台数据记录、图像存储时间应大于 183 天，道路运输车辆车载终端记录和保存的数据存

储时间应大于 10 天。政府安全监管平台离线保存的报警多媒体数据存储时间应大于 365 天。

5.3 预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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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人员疲劳驾驶预警级别划分按表1规定。

表 1 预警级别划分表

预警级别 疲劳状态

Ⅰ 不疲劳

Ⅱ 轻度疲劳

Ⅲ 中度疲劳

Ⅳ 重度疲劳

Ⅴ 极度疲劳

5.4 疲劳驾驶监测及预警系统

5.4.1 基本要求

5.4.1.1 预警级别为Ⅰ级的事件应实现系统自动处理并后台记录。

5.4.1.2 预警级别为Ⅱ级及Ⅱ级以上的疲劳驾驶事件应实现主动报警功能，并记录对该主动报警事件

的处理信息，同时系统对处理方式及内容时进行后台记录。

5.4.1.3 系统应主动跟踪预警级别为Ⅱ级及Ⅱ级以上的疲劳驾驶事件并自动发布预警信息，直至预警

级别降至Ⅰ级或者疲劳驾驶预警事件已处理为止。

5.4.1.4 主动报警处理窗口应包括车辆信息、车辆驾驶员基本信息、监控视频图片、报警类型、运行

车速、车辆定位位置、处理方式等内容。

5.4.1.5 主动报警处理窗口处理方式应包括语音下发警告提醒、停车休息及其他引导应急处理等。

5.4.2 疲劳驾驶指数计算统计时段

疲劳驾驶指数计算统计时段为检测出驾驶员出现闭眼、打哈欠等疑似驾驶员疲劳驾驶事件为统计时

段结束点向前统计，统计周期时长为5分钟。

5.4.3 信息交互与扩展

监测与预警信息应实时实现与道路运输车辆经营者、监管平台、相关主管部门等系统的信息交互与

扩展。

5.4.4 误报率

疲劳驾驶误报率应不高于5%。

5.4.5 漏检率

疲劳驾驶漏检率应不高于5%。

6 预警处理

6.1 级别Ⅰ预警

预警级别为Ⅰ级时，系统不进行预警操作并后台记录。

6.2 级别Ⅱ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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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级别为Ⅱ级时，系统应自动对驾驶员进行车载语音提醒，直至预警级别降至Ⅰ级或者疲劳驾驶

预警事件已处理为止。系统应进行后台记录。

6.3 级别Ⅲ预警

6.3.1 预警级别为Ⅲ级时，系统应自动对驾驶员进行车载语音提醒，直至预警级别降至Ⅰ级或者疲劳

驾驶预警事件已处理为止。系统应进行后台记录。

6.3.2 系统应记录预警日志及驾驶员的疲劳状态信息。监管人员在监管平台中进行远程调用视频/图像

跟踪监视，确认是否进一步采取发送车载语音提醒信息、电话提醒、上报安全管理人员等预警操作。

6.4 级别Ⅳ预警

6.4.1 预警级别为Ⅳ级时，系统应自动对驾驶员进行车载语音提醒并适时发送驾驶员已经驾驶疲劳，

请停车休息等类似语音提醒信息。系统应进行后台记录。

6.4.2 系统应记录预警日志及驾驶员的疲劳状态信息，并作为重点监测对象。监管人员在监管平台中

应进行远程调用视频/图像跟踪监视，确认车辆是否继续行驶，如果车辆仍然继续行驶，可进一步采取

发送车载语音提醒信息、电话提醒、上报安全管理人员、车队管理人员等预警操作。

6.5 级别Ⅴ预警

6.5.1 预警级别为Ⅴ级时，预警系统应自动对驾驶员进行车载语音提醒并适时发送驾驶员已经驾驶疲

劳，请迅速立即停车休息等类似信息。系统应进行后台记录。

6.5.2 预警系统应记录预警日志及驾驶员的疲劳状态信息，并作为重点监测对象。监管人员在监管平

台中应进行远程调用视频/图像跟踪监视，确认车辆是否继续行驶，如果车辆仍然继续行驶，可进一步

采取发送车载语音提醒信息、电话提醒、上报安全管理人员、车队管理人员、企业安全负责人、报警等

操作，并预留应急处理准备。

6.6 特殊预警

设备损坏等导致监测失效情况时，平台监管人员在平台应进行远程调用视频/图像/定位跟踪监视车

辆行驶状态，确认是否进一步采取电话提醒、车辆拦截及报警等预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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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疲劳驾驶指数与预警级别模型

A.1 疲劳驾驶行为判断

A.1.1 疲劳闭眼判断

眼睛闭合达到80%或以上且持续时长达到3秒，判断为疲劳闭眼一次。

A.1.2 疲劳哈欠判断

连续检测5次，5次检测中上下嘴唇高度差与左右嘴角宽度差之比均大于0.5且持续时长达到0.5秒以

上，视为哈欠有效检测一次。

A.2 疲劳驾驶行为权值赋值

依据疲劳闭眼和疲劳哈欠行为次数、时长等按照表A.1赋予相应的权值。

表 A.1 疲劳驾驶行为权值表

闭眼次数 权值（X） 哈欠次数 权值（Y） 单次闭眼时长（秒） 权值（Z）

1 2 1 1 <5秒 0

2 4 2 2 ≥5秒；<8秒 6

3 8 3 4 ≥8秒 15

4 16 4 8 - -

≥5 32 ≥5 16 - -

注：为计算方便，疲劳闭眼次数权值用X表示；疲劳哈欠次数权值用Y表示；单次闭眼时长权值用Z表示。

A.3 疲劳驾驶指数计算

系统监测每5分钟统计时段内统计闭眼及哈欠出现次数等，并依据表A.1赋予的权值，按照式（A.1）

计算疲劳驾驶指数。

�  ፄ 駰 շ 駰 剞 …………………………(A.1)

式中：

�——疲劳驾驶指数；

ፄ——5分钟内闭眼次数权值；

Y——5分钟内哈欠次数权值；

Z——5分钟内单次闭眼时长权值。

A.4 预警级别对应

A.4.1 一般规定

依据公式(A.1)计算的疲劳驾驶指数，按表A.2规定进行预警级别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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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疲劳驾驶指数与预警级别对应表

疲劳驾驶指数（J） 预警级别

0～3 Ⅰ

4～7 Ⅱ

8～16 Ⅲ

17～31 Ⅳ

≥32 Ⅴ

A.4.2 特殊规定

单个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长与疲劳驾驶预警级别对应按表A.3规定，24小时内单个驾驶员累计驾驶时

长与疲劳预警级别按照表A.4规定。

表 A.3 单个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长与预警级别对应表

单个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长 预警级别

- Ⅰ

- Ⅱ

- Ⅲ

日间,≥3.5小时,≤4小时 Ⅳ

日间,≥4小时；夜间,≥2小时 Ⅴ

表 A.4 24 小时单个驾驶员累计驾驶时长与预警级别对应表

24小时内单个驾驶员累计驾驶时长(小时) 预警级别

- Ⅰ

- Ⅱ

- Ⅲ

≥6，≤ 8 Ⅳ

≥8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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